
关于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医（专长）

医师电子化注册管理等工作的通知

粤中医办函〔2022〕54 号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医（专长）医师电子化注册管理等工作

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函〔2022〕165 号）（附件 1）

转发给你们，并根据《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 15 号，下称国

家卫生计生委第 15 号令）要求，就做好中医（专长）医师

执业注册管理工作，一并通知如下：

一、中医（专长）医师的注册主管部门

中医（专长）医师的电子化注册由申请人向其拟执业机

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提出注册

申请，《医师执业证书》的发证机关填写予以注册的中医药

主管部门，签发人由予以注册的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的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其名章。各地市、县（市、区）按照实

际注册管理的权限，具体实施注册工作。



取得《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者，即可在注册的

执业范围内，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从事中医

医疗活动。

二、落实注册工作和监管要求

（一）强化注册前培训。各地市县级以上卫生健康中医

药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第 15 号令的要求，组织

开展对中医（专长）医师的培训，提高其依法依规的执业技

能，保障医疗安全；

（二）规范做好中医（专长）医师的电子化注册管理工

作。具体操作流程详见《中医（专长）医师电子化注册操作

手册》（附件 2）；

（三）加强对中医（专长）医师的监管。根据国家卫生

计生委令第 15 号令要求，中医（专长）医师执业所在地的

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属地监管职责，规范

诊疗行为以及广告宣传，各地市要做好中医（专长）医师后

续的定期考核工作。

三、中医（专长）医师执业注册程序

（一）个人端的注册与激活。

申请人（指取得广东省《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

的人员，下同）按照《中医（专长）医师电子化注册操作手

册》（附件 2），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进行电子化账

户个人端的注册与激活。

（二）医疗机构审核。



1.有医疗机构聘用的注册程序。申请人在个人端提交申

请，点击完成后提交聘用医疗机构审核。

2.无医疗机构聘用的注册程序。若申请人无医疗机构聘

用、且下一步拟申办中医诊所，可以先按照《中医诊所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中医诊所备案，诊所的执业范围应为其

《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限定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具

体治疗病证的范围。待中医诊所备案通过后，由审批部门分

配机构端账号给申请人，申请人再在机构端提交申请，点击

完成后提交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

（三）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

机构所属的县级以上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登陆医

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审核通过后，予以颁发《中医（专

长）医师执业证书》。

三、其它事项

1.根据各地市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人员

名单情况，空白的《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将通过快

递寄出至所在地级市的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

2.请按照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对中医诊所备案及

对医疗机构管辖的权限，开展中医（专长）医师人员执业注

册管理工作，认真做好信息核对和打印前调试，确保《中医

（专长）医师执业证书》制作无误。

3.鉴于国家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尚未完成我省第三批

次 2020 年度的中医（专长）医师的信息导入，对于 2022 年



3 月发证的上述中医（专长）医师，请各地市和县级卫生健

康中医药管理部门做好暂无法注册的解释，并随时做好信息

导入后的注册跟进工作。

附件：

1、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医（专长）医师电子化注册管理

等工作的通知.pdf

２、《中医专长医师》操作手册.docx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广东省中医药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4 日

http://szyyj.gd.gov.cn/attachment/0/496/496078/3988363.pdf
http://szyyj.gd.gov.cn/attachment/0/496/496078/3988363.pdf
http://szyyj.gd.gov.cn/attachment/0/496/496163/3988363.docx

























































































